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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民慧股份、发行人、

公司 
指 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问询函》 指 
《关于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

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 

本次发行 指 
公司向确定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

为 

慧切智能 指 江苏慧切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慧远加工 指 江苏慧远定制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慧尚数科 指 泰州慧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胜乔 指 江苏胜乔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泰州柏强 指 泰州柏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智通 指 江苏智通金属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关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果存在

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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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接受民慧股份的委托，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

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定向发行规则》《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了《江苏

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

之法律意见书》。 

鉴于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审核问询函》，故本所律师

对《审核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江苏泰和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苏民慧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

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书》

中未发生变化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所用简称和用语与《法律意见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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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1.关于业务 

年报披露内容显示，公司是一家金属材料数智科技服务商，通过运营 B2B

钢材工业电商平台慧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工业互联网平慧切在线

（www.huicut.com），专注于以热轧卷（板）、酸洗卷（板）、冷轧卷（板）及镀

锌卷（板）等高端品质钢铁板材为核心产品的 B2B 在线交易模式。 

请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结合贸易业务的供货方、

公司、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货物及资金流向，披露 B2B 钢材工业电商平台慧

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工业互联网平慧切在线（www.huicut.com）的具

体运营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业务是否涉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的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与运营，公司是否属于平台经营

者。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中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贸易业务的供货方、公司、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货物及资金

流向，披露 B2B 钢材工业电商平台慧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工业互联

网平慧切在线（www.huicut.com）的具体运营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业务是否涉

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的互联网平台

的搭建与运营，公司是否属于平台经营者。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二条规定：

“（一）平台，本指南所称平台为互联网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

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

业组织形态。（二）平台经营者，是指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

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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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民慧股份贸易业务（以合同结算金额进行统计）占营业收入的占

比分别为：50.53%、29.26%和 16.23%，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向加工转移，公司贸

易业务收入占比持续减少。 

公司“慧切在线”系统仅涉及定制加工业务，而“慧钢在线”系统涉及钢卷

贸易业务（直接贸易、外加工贸易）、钢卷定制加工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结合

贸易业务的供货方、公司、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货物及资金流向，“慧钢在线”

与“慧切在线”的具体运营流程如下： 

（1）“慧钢在线”：钢卷直接贸易业务流程 

买家在“慧钢在线”系统下单，该订单为意向订单，公司客户经理在取得买

家联系方式后，通过线下与买家联系具体销售事宜，并在“慧钢在线”系统形成

最终订单。信用政策系先款后货，由客户在线下网银转账完成货款结算后合同生

效。在确定销售合同后，若公司仓库有现货库存，则公司直接发货至客户指定地

点、或客户上门自提，即完成销售闭环；若公司仓库无现货库存，则公司向上游

供应商采购所需标准卷，与供应商签署单独的采购合同。具体流程图如下： 

 

上述钢卷的非加工直接贸易的业务量较少，原因系因公司仍需向上游供应商

采购，而钢材市场交易价格较为透明，公司的销售价格在市场中并不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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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慧钢在线”：钢卷加工业务与外加工贸易业务流程 

钢卷定制加工业务：买家除在“慧钢在线”直接购买标准卷外，还可以采购

定制加工后的钢卷。与前述操作一致，买家在系统输入了钢卷需求并将需要纵切

或者横切加工的尺寸数据备注后，公司业务人员将根据订单需求再次跟买家线下

沟通确认，确认后即形成真实订单。若公司库存钢卷型号满足买家的加工需求，

公司则将订单转换成加工单发送到自有加工中心，加工中心完成钢卷的加工后配

送给客户或者客户自提；若公司无可匹配的库存型号，则需先自行采购型号并入

库后完成纵切或者横切加工，然后配送或者客户自提。 

钢卷外加工贸易业务：上述业务中，若涉及公司直接对外采购客户所需的加

工卷（下图绿色虚线所示），则属于钢卷贸易业务，该类型的钢卷贸易业务占贸

易类业务的主要部分。 

具体流程图如下： 

 

综上，前述几种业务模式的采购与销售均系围绕着公司业务进行的两项独立

分支，供货方与公司、客户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独立的。在公司的贸易业务

下，不存在供货方与客户直接产生合同关系的情况。 

（3）“慧钢在线”：信息服务业务 

公司提供给少数合作方定向开发了业务管理系统，且合作方的业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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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连接到“慧钢在线”进行展示，上述合作方分别有：江苏胜乔、泰州柏强、

江苏智通三家。买家在系统上，可以通过按钮直接点进三家合作方的资源展示界

面，采购合作方的钢材。公司通过为合作方提供 API 接口的方式，让合作方将其

系统内的货物资源数据上传至“慧钢在线”系统展示，若有买家在其接口内下单，

意向订单将通过接口直接提交至合作方业务管理系统的后台，后续由合作方与买

家线下对接业务和交易。公司为合作方提供了独立的“胜乔在线”“柏强在线”

和“智通在线”可供选择，但为了方便客户查看，采用了超链接的方式统一的 UI

界面设计，将资源在“慧钢在线”系统进行了展示。 

 

该业务实施主体为民慧股份子公司慧尚数科，系具备软件服务资质，能为民

慧股份提供软件技术服务的子公司。故从公司角度，该业务为软件服务业务，资

金流为由合作方线下流转至公司，不涉及货物流转。 

上述业务的业务实质为合作方向公司购买信息系统的使用权，公司将按线上

系统交易量收取平台使用服务费。报告期内，上述信息服务费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0.01%、0.19%和 0.21%。 

上述业务量金额较小、且合作方端口为定向开放、并长期固定地为该三位合

作方使用。并且虽通过系统达成了买家与合作方的意向订单，但系统实际仅起到

资源展示、订单收集的目的，后续业务流程即转移至线下发生，买家通过合同显

示的网银信息进行线下转账打款后，合作方将货物按合同要求于线下运输并交付

给买家，即完成整个业务流程。从“互联网平台”的定义、公司业务实质、公司

收入占比分析，该部分业务不属于“互联网平台”业务，公司主营业务非互联网

平台经营，公司非互联网平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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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慧切在线”：净料加工业务流程 

“慧切在线”主营钢板原材料定制加工业务，也称为“钢板净料加工”业务，

为下游中小微客户提供“拼钢”服务（尺寸拼凑）。买家可以在“慧切在线”提

交个性化的尺寸需求（多数情况为公司客户经理在确认买家需求后，提交拼钢申

请），公司“慧切在线”系统可以在后台将输入的尺寸需求数据和系统内其他客

户的尺寸进行匹配，将余料尺寸匹配给其他客户，减少加工余料的浪费。公司将

通过线下加工厂对库存钢卷进行纵剪分条、横剪开平等加工工序。该业务公司均

使用自有库存原材料加工，因此向原材料供货方的采购与向买家的销售系单独的

两个业务活动，销售活动的资金流即由买家线下流转至公司，货物流反之。 

前述系统的“匹配”功能，并非指买家与“卖家”的匹配，而是将众多买家

的加工需求进行匹配，通过计算得出如何能更省料地完成加工，帮助公司减少加

工环节的余料浪费。具体业务流程图如下： 

 

综上，公司“慧钢在线”系统系面向自身业务需求而设立的线上业务系统，

公司向客户定向开放系统权限，而非开放注册。客户在系统上操作的仅为意向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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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待公司业务人员与客户线下沟通交流后，由公司业务人员操作生成最终订单，

后续业务流程即转移至线下，客户通过合同显示的网银信息进行线下转账打款后，

公司将货物按合同要求于线下运输并交付给客户，即完成整个业务流程。公司“慧

切在线”系统亦仅起到尺寸计算功能，不存在提供交流或交易情形。 

综上，公司系统未使得多方在系统内交互，不属于互联网平台，公司未提供

互联网平台服务，不属于互联网平台服务的经营者。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了解

“互联网平台”和“平台经营者”的定义。 

（2）登录慧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慧切在线（www.huicut.com）网

站，了解公司网站的基本功能、操作方式，判断慧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

慧切在线（www.huicut.com）网站是否属于“互联网平台”。 

（3）查阅了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

告》，了解公司业务实质、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收入分类情况、供货方、客户情

况等，判断公司业务是否涉及“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与运营、公司是否属于“平

台经营者”。 

（4）查阅了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合同。 

（5）取得了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业务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慧钢在线（www.huisteel.com）和慧切在线（www.huicut.com）不属于互

联网平台，公司及子公司业务不涉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http://www.huicut.com/
http://www.huicu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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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指南》规定的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与运营，公司不属于平台经营者。 

二、《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2.关于募集资金用途 

《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内容显示，本次募集资金 500万元将用于挂牌公

司补充对子公司慧远加工的投资款。 

请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慧远加工的具体业务，报告期

内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后续业务规划，本次募集资金 500万元投入慧远加

工的具体用途；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募集资金投向慧远加工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律师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中发表

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慧远加工的具体业务，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后续业务

规划，本次募集资金 500万元投入慧远加工的具体用途。 

慧远加工主营业务为定制板带销售及钢材剪切加工、仓储，主要负责泰州区

域市场业务。报告期内，慧远加工营业收入为 6,630.44 万元、20,992.35 万元和

9,102.30万元，净利润为 85.35万元、192.23万元和 165.03万元，净利润占公司

净利润比例为 39.54%、21.22%和 56.65%，系公司重要子公司。公司报告期内从

慧远加工取得分红款共 440.00万元，分别在 2022 年、2023 年分红 267.00万元、

173.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以向慧远加工实缴注册资本的形式补充子公司慧远加

工的流动资金，将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慧远加工后续的业务规划为拟进一步推

进发展扬州、泰州及周边区域的家电零部件、智能家具、运动器材及桥架箱柜企

业的定制化加工业务，重点开发个性化定制板带服务。为子公司慧远加工补充流

动资金，有助于公司提高公司对下游客户供货的及时性、有效性，能够进一步加

强公司与扬州、泰州区域客户间的黏连与合作关系，进而提高公司的服务能力。 

（二）结合前述情况，分析募集资金投向慧远加工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慧远加工 2023 年较 2022 年用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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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3.01万元，同比增长 280.04%。同时，慧远加工报告期内订单量持续增加，

报告期内各期具体出库量分别为：15,807.16吨、65,012.10吨和 27,313.15吨，慧

远加工 2023 年营业收入同比 2022 年增加 216.61%，销售出库钢卷数量同比增加

311.28%，预计明年慧远加工业务将持续扩张。为应对后续生产经营，慧远加工

将加工中心整体搬迁至扬州，服务周边市场的客户，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本次

募集资金以投入慧远加工注册资本的形式用于补充子公司慧远加工的流动资金，

具体将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公司对慧远加工流动资金的补充是基于支持其业务

发展、匹配未来的业绩需求、增强供应链稳定性等多方面的考虑。 

综上，慧远加工急需流动资金开展业务运行，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500.00 万

元以向慧远加工实缴注册资本的形式补充子公司慧远加工的流动资金，将用于支

付供应商货款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审阅了慧远加工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了解慧远加工报告期内流动资

金的使用情况。 

（2）取得了慧远加工报告期内向公司分红的支付凭证。 

（3）访谈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了解公司及子公司慧远加工后续的业务规

划及流动资金需求，判断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4）取得了慧远加工报告期内的销售出库数据。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将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以向慧远加工实缴注册资本的形式补充子公司

慧远加工的流动资金，将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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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问询函》之问题 3.关于规范事项 

《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内容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

用存在违规行为。 

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因前述违规行为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具体规范情况

及其有效性。 

请主办券商、律师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中发表

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是否因前述违规行为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具体规范情况及其有效

性。 

1、违规对子公司担保 

2021 年，公司为彼时全资子公司泰州慧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泰州慧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累计金额 4,1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0.94%，未及时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和相

关公告，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公司治理规则》（股转系

统公告〔2020〕3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股

转系统公告〔2020〕2号）的相关规定。 

2022 年 2 月 9 日，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张志民、董事会秘书董彦池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民慧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补充审议通

过了对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泰州慧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慧

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并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补充披露上

述担保事项，详见公司 2022-001 号公告《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后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进行了深刻检讨，组织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相关业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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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了学习，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股转公司业务规则、公司章程审议并披露对

外担保事项。整改完成后，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违规担保事项

整改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已通过补充审议并完成了整改，未对公司股东

产生不利影响，未对公司运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再发生此类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2、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2022 年 5 月 27 日和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分别将 100.00万元和 900.00

万元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给慧钢网，用于归还欠款，募集资金用途由补充

流动资金变更为归还借款。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事前审议。 

2024 年 12 月 24 日，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对挂牌公司、时任董

事长兼财务负责人张志民、董事会秘书董彦池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民慧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补充审议通

过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3-019 号公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公告（补发）》，后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上述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事项进行了深刻检讨，组织公司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对《定向发

行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专项学习，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和存放募集资金。 

公司加强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 

①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规范操作学习培训，并拟增加募集资金使用支出的交

叉复核程序，确保募集资金按照用途规范支出和使用。 

②公司财务部门拟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财务监督，建立健全募

集资金有关会计记录和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收支划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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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占用

或者挪用公司募集资金。 

④加强内部监督和追责机制，明确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工作的岗位职责,

如出现不规范的情况，将根据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已整改完

毕。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存在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上的瑕疵，但公司已

通过补充审议并完成了整改，未对公司股东产生不利影响，未对公司运营成果及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登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网站，

查询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自律监管措施等情况。 

（2）查阅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3）查阅了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公告文件。 

（4）查阅了公司整改培训的记录文件。 

（5）取得发行人关于治理规范性及合法规范经营的承诺。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虽存在上述对外担保及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未履行审议、

信息披露程序，构成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违规，但事后已通过补充履行审议程序

获得追认并进行了信息披露，上述违规事项已完成整改，规范情况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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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